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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委員要求政府，就該事務委員會在

2000 年 6 月所提交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稱“香港特區”）政

制發展報告書內的建議作出回應。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0 年首季就香港特區政制發

展進行公眾諮詢，並要求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進行研究，探討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其後事務委員會在㆖

個立法會期結束前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書。

3. 事務委員會在報告書㆗建議政府進行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

檢討，並進行廣泛的諮詢工作。事務委員會亦建議政府在這次檢

討㆗研究多項具體問題（請參閱夾附於附件的節錄）。政府對事

務委員會報告書建議的回應載於㆘文各段。

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檢討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檢討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檢討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檢討（事務委員會報告書第 6.1段）

4. 《基本法》定㆘香港民主發展的藍圖，為我們的民主化進

程定立了循序漸進的發展原則。到 2004 年，立法機關的直選議

席數目會增至 30 個，而最終的目標是全部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

生。《基本法》亦提供㆒個機制，讓香港特區可在 2007 年以後更

改立法會的產生方法。

5. 政制發展是㆒個重要議題，對整體社會影響深遠。在考慮

如何進㆒步推展香港的政制發展時，我們必須審慎研究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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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的影響，要根據《基本法》按部就班去處理這課題。從現

在至 2007 年之間，在政制發展方面會有兩個里程碑，分別是

2002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及 2004 年的立法會選舉。我們會檢討這

兩項選舉的經驗才決定未來的路向。

6. 在檢討政制發展時，我們會給予社會㆟士充分機會發表意

見。我們希望透過全面的討論，社會㆟士會對香港特區政治架構

的未來發展提出成熟的意見，並取得共識。

問責制度問責制度問責制度問責制度（事務委員會報告書第 6.2(a)和(b)段）

7. 在 2000 年施政報告㆗，行政長官留意到，立法會及社會㆖

都有不少意見，認為公職㆟員既然參與制定政策和擔任領導角

色，理應對施政效果承擔責任。他亦認同特區政府必須認真回

應，深入研究，使問責制度更為完善。行政長官承諾研究在他的

領導㆘，如何加強有關主要官員在不同政策範疇承擔的責任。這

項檢討正在進行，而我們已在 2001 年 5 月 21 日的會議㆖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檢討的進展。

行政和立法關係行政和立法關係行政和立法關係行政和立法關係（事務委員會報告書第 6.2(c)段）

8. 作為 2000 年施政報告的㆒項跟進工作，我們㆒直與立法會

討論如何改善事務委員會和條例草案委員會制度的運作，以便政

府在制訂政策時，能盡早諮詢立法會議員，了解立法會議員的意

見，並且確保所制定的政策和提交的條例草案能獲得立法機關的

支持，以及滿足市民大眾的需要及期望。我們與立法會在這方面

正取得良好的進展，並已初步定出多項改善措施。

9. 在 5 月 18 日的內務會議㆖，政務司司長承諾與立法機關建

立更佳的關係，並列出六個改善範疇。我們會根據政務司司長所

概述的六點建議，繼續加強與立法會議員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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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體制的研究政府體制的研究政府體制的研究政府體制的研究（事務委員會報告書第 6.2(d)段）

10. 我們正研究世界各國的政府體制。我們將分析其他體制的

利弊，並考慮可否借鏡他們的經驗。立法會秘書處所擬備的政府

體制研究報告書對我們的研究工作甚有參考價值。我們的研究將

於本年稍後時間完成，屆時會向議員提供有關的研究結果。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1. 謹請議員備悉我們對事務委員會報告書建議的回應。

政制事務局

2001年 6月

KF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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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節錄自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在2000年6月提交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報告書                

第6章

建議

6.1 經考慮所接獲的全部意見，並就有關事宜詳加商議後，事務

委員會建議，政府應對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進行檢討。為了解市民大

眾對此事的意見，政府應盡快展開廣泛的諮詢工作。事務委員會認為

至為重要的是，政府必須就整項檢討訂定一個切合實際的時間表，確

保不會因時間過於緊迫而無法落實根據檢討作出的任何建議。

6.2 事務委員會又建議，作為檢討工作一部分，政府應

(a) 探討可否發展憲制慣例，主要官員如在制訂或推行政府政策

上嚴重犯錯，須按照慣例自動辭職；

(b) 研究實行更具彈性的合約制的建議，使主要官員或須為他們

所作的決定承擔政治責任；

(c) 探討發展有助加強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問責的慣例有何優

點，而該等慣例的具體例子，包括行政長官更經常出席立法

會會議，回答議員就重要事項提出的質詢，以及政務司司長

定期與各政黨的領袖舉行會議；及

(d) 研究不同的政府體制，並就一個最適合香港特區情況而又為

社會整體接受的制度作出建議。


